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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妇女家庭财产
继承权的微观研究

利、 淑 清

摘要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中国妇女的家庭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妇女的家庭财产

继承权不但从无到有，而且随着有关财产继承法规的贯彻实施和人们传统观念的转变正向着男女

平等方向发展，就连出嫁女几和寡妇再婚都有权继承家庭财产的现代观念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

受，这是可喜的一面。但同时也要看到，在财产继承权上男女两性还存在不平等的一面。这主要表

现在：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水平而导致的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对男性劳动力的依赣而

形成的性别偏好依然存在。也就是说，妇女在法律上的继承权与事实上的继承权还有差距。

作者 孙淑清，女，1939年10月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外语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

研究所副研究舜。目前主要从事“妇女发展”研究，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妇女发展的历史演变”、“妇

女与教育”、“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权力”、“当代中国城乡妇女家庭经济地位比较研究”等。

家庭经济地位应界定为在家庭中拥有和控制家庭资源的权力，即对家庭资源据有的程度、对经济收入的

管理、支配权、消费决定权及财产继承权等。研究者以往研究妇女家庭经济地位时，往往忽视了最后一项指标

——财产继承权。实际上，财产继承权是衡量妇女家庭经济地位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为此。笔者拟以全国妇

联1993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资料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94年“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

料”为依据，对当代中国妇女家庭财产继承权状况进行微观分析。

中国妇女财产继承权的获得，可以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从历史发展来看，财产继承权的产生、发

展与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国家法律的保护密切相关。 、

一、妇女家庭财产继承权的历史演变

中国封建家庭的权力，一是来源于家庭财产，二是来源于世袭制度和等级。妇女在旧社会无论在娘家还

是在婆家都是。无产者”，娘家把她看成是早晚要。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l婆家把她看作是用自己家族财产

养活的“外来媳妇”，将其看作是家庭的生产工具。她们在家庭中既没有自己的经济收入。也没有私人财产，

《曲礼、内则》说：“子妇无私货、无私畜、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号”。以至妻子从娘家带来的陪嫁财物也要归

由丈夫管理和支配。在封建的传统的世袭社会，嫁出去的女子以夫姓为己姓，属夫家人，她的一切都与娘家无

关，其财产无疑属于其兄弟。所以，在旧社会，妇女在家庭中根本没有什么财产所有权，更谈不上财产的继承

权。
，

解放后，我国宪法规定：“保护公民的继承权”，这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和法律制度。我国婚姻法规

定：。夫妻有互相继承遗产的权利．”我国继承法更具体地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

妹”都有继承权。这些规定破除了封建的宗法制度，使妇女同男子享有平等的继承权，嫁出去的女儿也有同兄

弟平分家庭财产的权力。但目前法律规定要全面实施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在妇女享受继承权的过程中，

往往受到主客观当事人的阻挠。或其他人的干预。实际是传统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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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缱承权的传统与现代

(一)城乡对出嫁女儿继承家庭财产的态度

我国虽已解放多年，各种有关财产继承法律也颁布多年，但在出嫁女儿继承家庭财产问题上经常受到来

自各方面的阻挠，总是受到封建传统观念豹冲击。1990年全国妇联进行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在继

承家庭财产问题上，赞成出嫁女儿。与兄弟平分”者占19．1％，持。不应该要”者占34．5％．(见表1)，这充分表

明，在财产继承问题上传统观念仍占上峰。

表1 对出嫁女儿继承家庭财产的态度(％)

资料来源；‘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概观》，中国妇女出版杜。1993年，第307页．

从表r 1可以清楚看到，由过去人们不会也不敢想出嫁女儿可继承娘家财产，到现在全国有近30％的人、

城镇有50％的人认为出嫁女儿可以参与分配娘家的财产，可谓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是人们观念变化的体

现。但是，还应看到，赞成出嫁女儿。不应该要”和。最好不要”者比赞成。与兄弟平分”、“比兄弟少些”、“比兄弟

多些”者多20个百分点。持前两项态度者之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均超过后三项之和，而且女性比男性更

认为“不应该与兄弟平分”家庭财产，持“不应该要”和。最好不要”态度的女性占52．8％，男性占45．4％，女性

高于男性。

城乡对出嫁女儿是否应该继承家庭财产这一问题的看法上差异甚大，城镇40．6％的人赞成女儿应与兄

弟平分家庭财产，而农村只占13．8％l农村40．5％的人赞成女儿不应该要家庭财产，城镇只占i0．6％。可见，

在这个问题上城乡差别还是很大的。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对出嫁女儿继承财产问题的态度城乡存在差异，舅女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产生，

与传统观念和习俗不无关联。在我国，世代如此。特别是农村，多数父母都与儿子生活在一起，儿子在父母生

前要尽经济责任和生活照料义务．父母去逝后，家庭财产自然虫儿子继承。出嫁的女儿。即梭认为是。泼出去

的水”，～般都住在婆家，平时虽对父母的生活也常有照料，但父母去逝后，一般都不与兄弟平分财产，而且认

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实表明，目前我国传统观念与习俗对妇女的财产继承权或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力还相

当大。

(--)城乡对寡妇再婚继承家庭财产的态度

尽管财产继承法第三辛条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另一方再婚的，有权处分继承的财产，任何入不得干涉。”

但在人们的头脑中遗留下来的传统观念还时常左右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对寡妇再婚财产继承的态度，全国

妇联的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人们对“寡妇再婚时应把财产留给前夫子女和家人”有着不同的态度(见表

2)。表中数据清楚显示出以下特点：

表2 对“寡妇再婚时应把财产留给前夫子女和家人”的态度(％)

态度
合 计 ， 城 镇 农 村

合计 女 男 合计 女 男 合计 女 男

非常同意4．9

同意42．0

无所谓lq．0

不一定 22．6

4．6

42．8

9．8

21．5

5．2

41．3

i0．1

23．7

2．0

26．3

12。3

29．7

1．7

27．8

11．9

28．8

2．3 5．S

24．6 45+6

12．8 9．3

30．7 21．1

5．2

46．3

9．2

ZO。0

5．8

44·9

9．5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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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 20．4 21．1 19．6 29．6 29．6 29．6 18．4 19．2 17．6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同表1，第309页

(1)从总体来看，赞同寡妇再婚时应把财产留给前夫子女和家人者占46．9％，持反对态度和怀疑态度者

占43．o oA，赞同和否定态度的人数比例大体相同。这表明人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正处于大转变之中，从根

本上改变了女子只能“从一而终”的传统观念，而且大部分人赞同或默认改嫁妇女还可以继承和带走财产，这

是可喜的变化。

(2)从城乡比较看，持赞同观点的人，农村高于城镇许多，城镇占28．3％，农村占51。l％，农村较城镇高出

22．8个百分点，而持反对态磨的人，城镇占59．3％，农村占39．5％，城镇较农村高出19．8个百分点。这说明

城市人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上比农村人更现代些。

(3)从两性比较看。女性比男性更倾向否定态度，如城镇不同意者女性占21．1％，男性占19．6％，农村不

同意的女性占19．2％，男性占17．6％。数据表明，女性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现代观念的人数多于男性。

从上述人们对寡妇再婚财产继承的态度中。我们不难看到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还占有相当地位。倘若从年龄和文化程度角度再深入考察人们对寡妇再婚继承财产问题的态度，还可以看到

两种困素对人们的这种态度有明显的影响。

从年龄来看，年龄越大就有比例越多的人认为“寡妇再婚时应把财产留给前夫子女和家人”，而且随着年

龄的增大而增多，持“不同意”态度者却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少(见表3)。但60一64岁组除外，这个年龄组的

人持“无所谓”态度者较多。可见，年龄大的人由于文化水平较低，对法律的认识和接受的程度有限，加之受传

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较深，因此对寡妇再婚时继承家庭财产的看法不易接受。

表3 不同年龄者对“寡妇再婚时应把财产留给前夫子女和家人”的态度 (％)

态度 18～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64

非常同意 3．4 5．0 5．1 5．1 5．3 4．9 4．8 4．3 5．3 3．8

同意 37．1 40．0 4】．1 42．5 41．8 43．3 44．2 44．8 46．0 40．4

无所谓 11．4 12．2 9．9 10．5 9，2 9．8 8．0 9．8 5．8 12．8

不一定 23．3 22．1 21．8 21．8 23．9 22．3 24．8 2】．7 23．4 22．5

不同意 24．8 20．7 21，9 20．0 19．8 19．6 18．1 19．4 19．3 20．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t同表1，第310页。

从不同文化屡次来看，同意“寡妇再婚时把财产留给前夫子女和家人”者的比例，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

逐渐下降，而持不同意态度者的比例逐渐提高，二者成正比关系；持“无所谓”和“不一定”态度者的比例，随文

化程度的提高也有增大之趋势(见表4)。这一事实表明÷人们的文化程度越高，对法律的认识和对男女平等的

理解更加深刻，正确，他们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更强，对来自传统观念和旧习俗的影响具有较大的抵制力。

表4 不同文化程度者对“寡妇再婚时应把财产留给前夫子女和家人”的态度 (％)

态度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初小 高小 初中 高中 中专

可百葡F———丽_———i■一～百F——ir——石■——五广一
同意48．2 49．5 49．0 38．6 29．6 23．Z

无所谓 10．9 8．7 8．9 1 0．3 10．1 10．2

不一定 18．6 i9．9 19．2 24．5 29．1 34．0

不同意 15．3 16．9 18．0 22．4 26．5 31．5

合计 100 100 1 00 100 100 100

大专 大学本科及以上

1-Z 1．8

14．7 11．0

16．1 13．1

30．7 36．9

37．2 37．1

100 100

资料来源：同表1。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年龄和文化程度这两种因素对人们赞同与否的态度是同时产生影响的，而且文化程

度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说，人们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对女性继承家庭财产问题将会逐渐产生共

识和认同，而取代旧的传统观念。女性在家庭中的财产继承地位也会随之提高。

(三)城乡对家庭财产分配给儿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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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面所述，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男女平等，继承家庭财产权的法规，并且这种男女平等观念也

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从而使父母对家庭财产怎样分配给儿女的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家庭财产全由儿子继承的传统观念，形成了家庭财产分配的新格局。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充分反

映了这种变化(见表5)，

表5 城乡夫妻对分配家庭财产的态度 (％)

资料来源；根据《当代中国妇女地位抽样调查资料j(万国出版社，1994年)整理计算。

从上表中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城乡夫妻对家庭财产分配儿女态度的变化特点：

第一，变化大。在旧社会，家庭财产基本上全由儿子继承。新中国成立后，经过40多年的变化，到了90年

代初，持“主要分配给儿子”者，城市夫妻仅占6⋯7％，在农村也减少到35—38％，而持“平分给儿女”者．城市

夫妻所占比例已发展到近40％，农村也在i／4以上。可见，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传统观念大大弱化，而现代

观念则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二，出现以向现代型发展为主流的多元结构。夫妻持“谁养老多给谁”的现实态度的所占比例，城乡均

占首使，城市近50％，农村也在34—3s％l持“平分给儿女”现代态度的夫妻所占比例在城市居第二位，在农村

居第三位}持“主要分给儿子”传统态度的夫妻所占比例在城市居第三位，在农村居第二位，还有的夫妻持“主

要分配给女儿”的观点，虽然为投尚少，夫妻所占比例最多的还不到5％。但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趋势。从整

体构成看，城乡夫妻分配家庭财产的态度．都呈以现代观念为发展主流的趋势。

第三、不论从现有构成或历史变化看，城乡之间都存在明显差别。例如，夫妻持传统态度的比例，农村大

大高于城市；持现代观念及持“主要分给女儿”态度的则农村又明显低于城市。可见，城市夫妻在这个同题上

的态度比农村的更现代些。

第四、夫妻所持的各种态度，城乡都有差异，但差异不大，一般都在1个百分点上下。而夫妻所持“主要分

给儿子”和“主要分给女儿”态度的．城乡也都存在差异，在城市差异相对不大，而在农村则差异悬殊。丈夫持

。主要分给儿子”和“主要分给女儿”态度的所占比例之间的差值在城乡分别为3．34％和33．88％．妻子的差值

分别为1．54％和36．78％。这也表明，农村夫妻对儿子的偏好强予城市。这样明显的性别偏好，对女性家庭财

产继承权或家庭经济地位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从影响因素来看，夫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其家庭财产分配给子女的态度都有很大影响。

首先，看看妻子年龄对夫妻家庭财产分配态度的影响。

当代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表明，在城市呈现出复杂的态度(见表6)：持“谁养老多给谁”现实态度的丈

夫所占比例随年龄的增天葡增大，而妻子也是最大年龄组为最多(占51％)．在各年龄组中夫妻所占比例均占

首位I持“平分给儿女”现代态度的妻子所占比例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而丈夫则年轻年龄组为最多(占

42％)，在各年龄组中夫妻所占比例都居第二位；持“主要分给JL子”传统态度的丈夫所占比例随年龄增大基本

上呈上升趋势(40岁以上年龄组略低一些)．而妻子30丁-39岁年龄组比例为最大(7．16％)．各年龄组夫妻所

占比例均居第三位；持“主要分给女儿”态度的妻子所占比例基本上是年龄越大而比例越小，丈夫30～39岁组

为最多，各年龄组夫妻所占比例均居末位。持“主要分给女儿”和“主要分给儿子”的态度相比，夫妻各自所占

比例之差均为年龄越轻越小．但妻子20一29岁组反而倒高了o．04％。

在农村．妻子年龄对家庭财产分配态度的影响较城市更为明显。持“平分给儿女”现代态度的夫妻所占比

例均是年龄越小而比例越大，二者成反比例关系}而持“主要分给儿子”传统态度的夫妻所占比例则随年龄的

增大而增大，二者成正相关，持“谁养老多给谁”现实态度的夫妻各年龄组的人数比例差别不大，仅为1～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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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f而主张“主要分绐女儿”同“主要分给儿子”的差值，夫妻在各年龄组都很大，丈夫差值为27％～37％，

妻子差值为3l％～42％。可见，农村各年龄组的夫妻在家庭财产分配上很明显偏好儿子，说明男女两性的家

庭财产继承权还存在着极为不平等的现象。

城乡相比，各年龄组持“平分给儿女”、。主要分给儿子”和“’准养老多给谁”态度的夫妻所占比例都是城市

高于农村，而持“主要分给儿子”态度的所占比例和主张“多分给女儿”所占比例之间的差值则都是农村高于城

市，并且相差悬殊。例如，30～39岁年龄组的妻子在农村的差值高达36．18％，城市仅为1．32％，城乡相差

34．86个百分点。可见，城乡在这个问题上的性别偏好存在极大的发异。同时，城乡也有共同点，即20一，29岁

年龄组的夫囊持“_平号}给几虫”和。谁养老多给谁”态度的所占人数比偷均高于其它年龄组，说明年轻人受传统

观念影H目小些，易接受新观念、新事物。从中可以看出年龄对家庭财产继承权的影响作用。

羲6 城乡按妻子年龄置Ij分的夫妻对家庭财产分配的态度 (％)⋯⋯⋯J17～⋯÷一卷 发
丈夫 妻子

-{己分给儿史

城 主要分给儿子

主要分给女儿

市 谁养老多给谁

合 计

42．16

6．07

4．32

47．45

100．00

38．06

5．79

5．83

50．32

100．00

平分给儿女

农 主要分给儿子

主要分给女儿

柯 谁彝老多给谁

合 计

33．《)8

28．92

1．88

36．13

100．00

3l。90

32．78

1．49

33．84

100．00

丈夫

37．53

7．53

5．G8

49．48

】OO．00

妻子

38．59

7．16

5．84

Z6．62

26．98

1．29

35．13

1G0．00

lOO．00

27．17

37。14

O．96

34．73

100．00

丈夫

39．7Z

7．16

2．36

50．77

1 CO．00

40以上

妻子

40，41

5．60

2．95

51．04

100．00

Z5．79

37．93

0．86

35．43

100．00

2Z．Z2

43．78

1．55

3Z．45

100．00

资料米源·阐袭5。

其次，苒来看看萋子文化程度对夫妻家庭财产分配态度的影响。

表7的数据表明，文化程度对夫妻家庭财产分配态度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城乡夫妻持“主要分给儿子”传

统态度的所占人数比例均是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下降，_-2者成反比关系}持。谁养老多给谁”现实态度的所

占比倒均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大．二者成正比关系。持“平分给儿女”现代态度的，农村妻子所占比例随文

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大，丈夫在各级文化层次所占比例基本持平，城市在小学与初中文化层次丈夫所占比例较

高。妻子为文盲半文盲者所占比例为最大。可见，城市文化程度对现代态度的影啊小于农村；持“主要分给女

儿”态度的，城市夫婺所占比例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而农村高中以上义化程度的夫妻所占比例反而较

小。

城乡相比，就总体面吉，持现代态度和持羁I实态度的城市各种文化程度的夫妻所占比例均高于农村夫妻·

持传统态度的农村各种又化程度的夫妥所占比例则均高于城市夫妻。

夫妻相比，城乡各种文化程度，持各种态度的夫要所占’比例基本相近‘除城市持“平分给儿女”、“谁养老多

给谁”和农村“主要分给儿子”态度的丈夫和妻子相差4～6个百分点外)，说明文化程度对夫妻态度的影响基

本相同，差异不大。从夫妻持“主要分给女儿”和“主要分给儿子”态度的所占比例看，不论城市还是乡村各种

文化程度的都是前者小于后者，而且二者之间的差值非常明显，在城市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缩小。在农村不

仅没有这样的趋势，而且各级文化程度的差值均在32％以上。这说明，在农村不管文化水平高低，在家庭财产

继承权上存在十分严重的性别偏好。

从比较的结果来看，城乡由于夫妻总体文化水平存在着差异，城币夫妻文化水平较高些，所以他们对儿女

的财产继承权待较为平等的态度，而且性别偏好也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而农村，夫妻由于总体

文化水平较城市低，加之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所以夫妻的性别偏好较为严重，儿子和女儿的财产继承权明显

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但城乡有一个共同特点是，“谁养老多给谁”的夫妻比例有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之

势，“主要分给儿子”的夫妻比侈!I均随文化程度的提高而呈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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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城乡按妻子文化程度划分的夫妻对家庭财产分配的态度 (％)

资料来源：同表5。

综上所述，无论从城乡的年龄还是从文化程度角度研究夫妻对家庭财产分配的态度，都袭现出夫妻倾向

多分给儿子，但城乡是有差别的。城市夫妻尽管性别偏好观念尚存，但头脑中的传统观念巳大大削弱，现代观

念则被普遍接受。所以，主张平等对待儿女的思想目前已占主导地位．而不可否认的是，农村偏好儿子的现象

还是胜过城市。这种情况的存在除了与传统观念的影响有关外，还与地区和家庭经济环境有密切关系。由于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缓慢，生产主要依靠体力劳动，所以男性劳动力便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贡献者，而且也是

“养儿防老”的基本保证。由此看来，妇女在家庭中的财产继承权或经济地位要获得与男性完全平等，尚需一

个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不过。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对男女平等的认识还是日益提高的，赞同男女平分

财产者亦不在少数，而且愈来愈多。

三、隐忧与展望

通过对妇女家庭财产继承权的微观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一)妇女家庭财产继承权的获得与落实还有差距。懈放40多年来．国家法雄虽已赋予了妇女继承财产的

权利，但在实际生活中，她们并未获得全方位的继承权。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其一，来自传统观念与偏见。有始以来，儿子继承家庭财产的传统观念和习俗，至今还残留在人们的头脑

中，甚至根深蒂匿，尽管妇女的继承权有法律保护，但在生活中并未感其威严，不执法者似乎也不违法，只要家

庭财产不发生纠纷，就无人问津。所以妇女要想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继承权，还需观念的长足转变。

其二，来自妇女自身因素——文化水平。

就妇女总体而言，文化水平较男性低，特别是广大农村妇女和老年人，由于文化水平的局限，观念转变迟

缓，不易接受新事物，甚至有些妇女自己也认为不应该继承家庭财产，缺乏法律保护意识．

(=)妇女财产继承地位在发展

目前，我国男女两性的财产继承权，尽管还存在着差异，但也正处于发展之中。从调查中已发现，赞同出

嫁女儿、寡妇再婚继承财产的人数比例虽然不多，但毕竟已有部分人转变了传统观念或正在转变之中，更可喜

的是，城市已有90％，农村60％左右的人赞同“家庭财产平分给儿女”和“谁养老多分给谁9。至于偏好儿子继

承家庭财产的传统观念，我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人们观念的更新及妇女自身素质的提高．两

性财产继承权或经济地位的差异，无疑将会逐渐向平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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